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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 阳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揭 阳 市 卫 生 健 康 局

文 件

揭医保〔2024〕51 号

揭阳市医疗保障局 揭阳市卫生健康局关于
做好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局，市卫生健康局直属各

医疗机构，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：

为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，更好

地满足参保人员对中医特色疗法的需求，减轻就医负担，根据《中

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发

〔2019〕43号）、《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医

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医保函〔2021〕2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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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、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印发<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医

保支付改革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粤

医保发〔2021〕43号）、《中共揭阳市委 揭阳市人民政府印发<

揭阳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揭委发

〔2020〕1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做好揭阳市中

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国家、省关于支持中

医药发展的政策要求，积极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，促进中医适

宜技术的推广与应用，优化诊疗服务流程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

中医药服务的需求，在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中医日间病

房医保结算工作，采取“先行先试、逐步推开”原则，逐步形成

规范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医保支付机制。

二、中医日间病房定义

中医日间病房是一种新型的医疗模式，即指符合住院条件，

以中医适宜技术和中药药物治疗为主，且在非治疗期间不需住院

持续观察的患者，在当日治疗结束后，经医疗机构允许回家的治

疗模式，为患者提供“随治随走”的便捷化中医药诊疗。

三、定点医疗机构条件和范围

（一）定点医疗机构条件。承担中医日间病房诊疗业务的定

点医疗机构应为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的具备中医住院诊疗条

件的定点医疗机构，并应具备独立住院病区、针灸治疗、中医骨



- 3 -

科治疗等相关诊疗场所和相应执业资格的中医专业医师、护理人

员，应配套相应中医医疗设施设备。

（二）定点医疗机构范围。按照“先行先试、逐步推开”原

则，优先在我市二级及以上定点综合医院、中医院、妇幼保健院

开展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试点，试点定点医疗机构共 30家，详

见《2024年揭阳市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试点单位》（附件 1）。

试点结束后，我市将视试点实施情况逐步推开扩大医疗机构范围。

（三）试点时间。试点时间从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

10月 31日止，时间一年。

四、中医日间病房按病种分值付费

（一）病种范围。按照临床路径清晰、诊疗规范明确、诊疗

技术成熟、医疗质量可控、医疗安全可保障的原则，参考《广东

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<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中医优势住院病种

分值库>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〔2021〕44号）收录的中医优势住

院病种目录范围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从中遴选部分适宜我市开展

病种作为我市中医日间病房病种，共 86个，详见《揭阳市按病种

分值付费（DIP）中医日间病房病种分值库》（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参保人员进行中医日间病房病种治疗，参照普通住院

结算，需办理入院、出院手续，期间发生的与本次治疗相关的辅

助检查费用一并纳入结算。参保人住院期间不得收取床位费、护

理费，期间发生的与本次治疗相关的辅助检查费用一并纳入该次

费用结算。入院前发生的治疗费用以及检查检验费用，不得纳入

中医日间病房病种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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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医保结算清单结算方式为“中医日间病房 61”。医保

结算清单的出院中医主要诊断、西医主要诊断同时符合《揭阳市

按病种分值付费（DIP）中医日间病房病种分值库》的中医诊断

名称、中医诊断编码及西医诊断名称、西医诊断编码。

（四）按照“非必须、不实施”的原则，在一个结算周期内，

中医综合治疗费用(指中药饮片费、中成药费以及治疗费用中的中

医及民族医诊疗类项目费用之和)占住院综合治疗费用(指治疗

费、手术费、西药费、中药饮片费、中成药费之和)的比例≥70%。

费用数据以医保结算清单及定点医疗机构申报费用明细数据为

准，中医及民族医诊疗类项目以我市医疗服务价格标准为准。

（五）病人在中医日间病房期间，确因病情需要转普通住院

治疗的，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一并纳入普通住院进行结算。同一参

保人，同一病种一个自然年度内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不得超过

两次。日间病房疗程结束后患者30日内同病复发的，可视病情进

行住院治疗，不得再次开展中医日间病房病种结算。

（六）医疗机构应提取相关费用明细进行计算，对中医综合

治疗费用占比≥70%的病例，按照要求上传结算清单。医保经办

机构统一对结算方式为“中医日间病房 61”的病例进行复核，复

核通过的按中医日间病房病种赋予分值，复核不通过的按该病种

分值*0.8赋予分值。

五、严格就医管理

定点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医保基金管理使用规定，因病施治、

合理治疗，规范中医治疗行为，提升中医服务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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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把握入院标准。根据临床表现，严格把握入院标准，

明确中医诊断，及对应的西医诊断。收治病种要以主要诊断为依

据，以主要诊断为依据,要有具体的检查检验、影像、患者主诉和

体征检查等材料佐证,严格掌握收治标准,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基础

上,提供合理医疗。

（二）规范住院治疗。医疗机构要加强医疗质量管理，制定

工作流程，建立管理制度，完善医疗设施及人员配备，规范病历

记录等工作。参照《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中医优势病种临床路径》，

按照中医药服务特点，根据病情采取相应的中医辨病辨证治疗、

中西医结合治疗，在保证医疗质量基础上，选择中医适宜技术进

行诊疗，达到疗效最佳临床治愈效果。

（三）严格疗效判定。按照中医药服务特点施治，参照西医

治疗综合评价疗效指标，制定出院疗效判定标准，细化疗效评判

指标。病人出院后，要开展中医效果测评或回访，客观公正评判

治疗是否有效，保证中医治疗服务质量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积极推进。推进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工

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

改革的工作部署，是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促进中医药特色优

势发挥，进一步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的重要措施，各地各单位

要提高认识，强化部门协同，确保将此惠民、便民政策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监管，规范诊疗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部门要加

强协议管理，做好政策宣传和指导，加强医保基金使用监管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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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的监

管，规范诊疗行为和技术规范，确保医疗服务质量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，促进成效。各试点单位要加强中医药特色

诊疗技术和方法的宣传及推广力度，提高群众知晓率，积极营造

群众信中医、用中医的良好社会氛围。要及时总结并大力宣传中

医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在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、保障临床疗效、

减轻群众负担、规范诊疗行为、促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和提高

医保基金使用效率等方面的成效，争取各方理解和支持。

附件：1.揭阳市中医日间病房病种医保结算试点单位名单

2.揭阳市按病种分值付费（DIP）中医日间病房病种分值

库

揭阳市医疗保障局 揭阳市卫生健康局

2024年 9月 4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建议提案科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、

市政协提案委工作科。

揭阳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9月 4日印发


